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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由于经济制裁难以实现预定的政治目标，美西方的制裁效力不断受到质

疑。 以国家政府作为制裁启动主体的经济制裁，虽然制裁手段和措施不断更新，但制裁成

本提高、声誉信用危机等问题致使经济制裁的“强制力”有所弱化。 与之不同，以个人和私

营部门为主体的商业制裁，由于其在制裁成本、覆盖范围以及操作灵活性等方面的优势，
能够弥补经济制裁的劣势，助推制裁发挥实效，在美西方对外制裁实践中的作用有所提

升。 面对美西方的经济制裁以及更多商业主体加入制裁行列，我国应当在制度层面加快

完善反制裁法律体系，构建反措施执行机制；在发展层面进一步开放市场，深入融入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探索与更多经济体利益“挂钩”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制裁和反制裁的斗争中

掌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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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

国”为独立国家后，美西方立即作出反应，当日即宣布对俄罗斯启动经济制裁①。 白宫简报称，美国

已联合其全球三十多个盟国和合作伙伴，对俄实施了历史上范围最广且影响力最大的经济限制措

施②，被称之为“极限制裁”③。 但是，由于受制于制裁方日益提高的制裁成本、目标对象愈加灵活的

制裁规避以及制裁措施所引发的“回旋伤害”，经济制裁在多数场景下无法实现预期的政治目的④，
包括此次美西方对俄采取的极限制裁，截至目前仍未迫使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经济制

裁的效力受到质疑。
与传统的经济制裁不同，以商业主体作为制裁方所采取的商业制裁，虽然并非由国家政府发起，

缺乏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保障，但其凭借在成本、针对性以及灵活性等方面的优势，在美西方对外制裁

实践中表现突出，不仅能够通过经济切割效果对制裁目标造成经济打击，而且可以规避经济制裁“回
旋镖效应”（Ｂｏｏｍｅｒａｎ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带来的反噬苦果，以相对更低的制裁成本补强经济制裁的效力。 此

外，美西方已经关注到商业主体在相关商业领域对制裁的重要影响，一方面通过推动商业主体以“商
业退出”的方式对目标对象造成打击，另一方面通过干预并操纵商业规则，对目标国的关键产业和大

型商业实体进行施压，商业制裁已经成为美西方新的制裁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



有的方式展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

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中国坚决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①。 商业制裁作为美西方对外制

裁的新式武器，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商业主体进行以实力为基础的施压，助推达成经济制裁的政治

性目的。 由此，研究当下经济制裁效力受阻之原因，以及未来商业制裁发展之趋势，对进一步维护我

国安全与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聚焦美西方近来对俄制裁实践，梳理商业主体对俄实施的商业制裁措施，分析商业制裁的

兴起原因及自身特征，考察商业制裁在实践中的表现及优势，归纳在制裁发展新背景下美西方的最

新制裁走向，并针对性地提出我国的回应逻辑，以积极应对与美西方之间的制裁博弈。

一、问题的提出：商业制裁的理论基础

（一）商业制裁伴随经济制裁效力弱化而兴起

随着各国在经贸领域的交往及融合加深，经济制裁的效力受到内生以及外来多重因素的影响，
制裁方所采取的贸易、金融等制裁措施，往往无法达成预期的制裁效果，在更多场域下无法实现制裁

目的，经济制裁原本强有力的“獠牙”日益钝化。
１ 经济制裁的效力日益呈现疲软态势

尽管制裁的成功率因个案而异，但经济制裁更难达到制裁的预期目的②。 以往的制裁实践表明，
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经济制裁的成功率并不尽如人意，包括增加制裁的频度和加强制裁措施的强度

等提效手段，均未能有效提高制裁的效力③。 以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为例，朝鲜虽然自冷战以来长

期受到美国的金融限制、贸易禁运以及旅行制裁，但这些措施不仅没有破坏朝鲜政权的稳定，而且未

能迫使平壤发生重要的政策变化④。 此外，自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对俄实施“极限

制裁”，截至目前仍未能迫使克里姆林宫结束这场冲突，美西方的经济制裁迟迟未能达成制裁目的，
传统的制裁效果日益受到质疑。

对于经济制裁效力弱化，部分观点将原因归结于制裁方采取制裁措施的强度、制裁方与其他国

家的制裁合作⑤，以及制裁方与目标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等要素⑥。 但是，就目前美西方的制裁实践

而言，上述因素并非关键。 随着各国在经贸领域的交往及融合不断加深，制裁方的制裁成本也不断

增加，目标国更易实现制裁规避。 制裁措施所引发的反噬伤害，是当下经济制裁效力受阻的症结

所在。
２ 商业制裁通过补强经济制裁短板提高制裁效力

国家之间的制裁和反制裁博弈没有赢家。 作为一场没有硝烟的外交战，经济制裁花费的成本是

影响制裁持续时间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商业主体在实施商业制裁时没有必须达成的政治目的，在
决定采取制裁措施时可以更多地考虑制裁成本问题，以追求更大的利益和回报⑦。 在经济制裁的场

域下，达成制裁目的是通过经济损失的“不对称”来实现，即制裁方以相对小的损失换取目标对象更

大的损失，尽管本质上仍是两损之结局。 受制于全球化时代的各国利益“挂钩”，经济制裁的成本日

益提高，即使是在实力悬殊的金融制裁领域，以美西方为首的制裁方依旧在制裁过程中付出巨大代

价，并且诸如国际金融储备的多元化配置、目标对象在支付结算领域的本币结算取得进展，也给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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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带来损害①。 与之不同，由于商业制裁是由商业主体启动并实施，不仅能够替代制裁方支付经济成

本，例如大型跨国公司可以暂停在目标国内的各类业务，迫使目标国物价上涨和部分物品断供②，而
且可以充当制裁方遭受经济代价的“挡箭牌”，阻挡经济制裁措施对制裁方造成不断增加的损失，商
业主体实施制裁日益频繁。

商业制裁能够以更快的启动速度，致使目标国家与全球经济形成更为深入的经济“脱钩”。 相较

于经济制裁而言，商业主体不需要经过繁琐的论证及审批等程序，从而具有更快的启动速度，可以在

更短的时间内对目标对象采取措施，缩短目标对象的反应时间并造成制裁伤害。 制裁实践表明，私
营部门作为参与全球交易的主体，即使可以承受货物禁运、进出口限制等经济制裁措施带来的压力，
也无法承受商业制裁所带来的丧失与国际市场交易的机会。 国际商业界已经意识到这点，只有使俄

罗斯成为真正的“商业遗弃者”③，对俄制裁才能真正成功。 以此出发，商业制裁能够助推实现美西

方对俄罗斯进行经济胁迫及打击的意图，最终使俄罗斯成为“商业孤岛”。
商业制裁不仅能够使目标对象难以规避伤害，而且能够降低因经济制裁的“回旋镖效应”带来的

“反噬伤害”。 一方面，由于商业主体更强的自主性，以及商业制裁决策和执行的灵活性，商业主体能

够自由决定采取制裁的方式、范围和力度，既能通过选择最优执行方案来降低制裁难度，亦能在制裁

过程中对制裁对象持续追踪以保证制裁伤害。 另一方面，制裁方的经济制裁措施，不仅会招致目标

国采取的针对制裁方政府的反制措施，而且难逃措施本身对其造成的“回旋”损失。 与此不同的是，
由于商业制裁由商业主体所实施，参与制裁的主体数量大、范围广，目标国难以对其进行精准定位；
并且由于制裁对象通常是目标国的短板产业，目标国及其商业主体难以对制裁方参与制裁的优势产

业进行同等力度的反制措施。
（二）商业制裁的特征

商业制裁是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商业主体自发采取制裁措施对目标国进行抵制活动，即制

裁主体是制裁方或第三国的商业主体，制裁客体是作为经济制裁对象的非国家行为者（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ＮＳＡｓ），制裁手段是切断与目标对象的经贸关系。

１ 商业制裁的构成要件

在制裁主体上，商业制裁的主体并非一国政府（国家机器），通常是由制裁方或第三国的商业主

体自发发动或进行。 相较于经济制裁中的被动性，商业制裁更加强调私主体实施制裁行为的自发

性，是私主体经过价值判断后支配自己行为的自我行为，而非遵守政府或者法律要求而进行的被动

合规行为。 第一次大规模的私主体制裁运动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国部分民间团体呼吁人权保

障，联合起来说服美国政府和私人企业断绝与南非的交易联系④。 虽然商业主体自发采取的商业制

裁通常不具备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保障，违背商业制裁的行为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制裁主体的非

政府性以及缺乏强制力保障，并不当然意味制裁效果的衰减。 进行商业制裁的商业主体一般是经济

实力雄厚的企业或者跨国公司，它们发动的商业制裁也以商业实力、供应链安全为后盾。 近来的商

业制裁实践已经充分证明 ＮＳＡｓ 在国际制裁政治中日益发挥出重要作用⑤。 在此番对俄制裁中，欧
美商业主体自发对俄实施商业抵制，苹果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以及埃克森美孚公司等众多欧美企业

纷纷退出俄罗斯市场⑥，不仅数量持续增加，截至目前已有 ３０００ 多家西方公司暂停了在俄罗斯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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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徐奇渊、侯蕾《金融制裁对俄罗斯有何影响？》，微信公众号“财经杂志”（２０２２－３－１）［２０２２－７－８］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 ／
ｓ ／ ｆｍｗＵＪＩＵ－ＸＣＰ６ＰＫＳＸｍｇＶ＿ＳＱ。
参见张春友 《 俄罗斯的 ２０２２： 制裁与反制裁 》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９） ［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９ ／
３６２４２００１ ｈｔｍｌ。
Ｓｅｅ ｔｏ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８）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ｓ ｃｏｍ ／ ｅｎ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ｕｓｓｉａ ／ 
Ｓｅｅ ｔｏ Ｈｕｆｂａｕｅｒ Ｇａｒｙ Ｃｌｙｄｅ，Ｅｕｉｊｉｎ Ｊｕｎｇ，“Ｗｈａｔ’ｓ Ｎｅｗ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０，１３０，ｐ ８
Ｓｅｅ ｔｏ Ｓｉｎａ Ｋｏｗａｌｅｗｓｋｉ，“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ｅｎｔｒ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３，７（４），ｐ ７８
Ｓｅｅ ｔｏ Ｃｈｒｉｓ Ｉｓｉｄｏｒｅ，Ｗｈｙ Ｍａｎ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ｒｅ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ｏｕｇｈｅｒ 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ｈａｎ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２０２２－０３－０３） ［２０２２－０７－１８］，ｈｔ⁃
ｔｐｓ： ／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ｇｏ－ｂｅｙｏｎｄ－ｒｕｓｓｉａｎ－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业活动①，而且涉及行业日益增多，涵盖前述电子、汽车、食品以及油气等广泛领域。 此外，部分美西

方民众拒绝使用俄罗斯商品，例如美国民众发起“倒掉伏特加”活动、西方技术专家出逃俄罗斯等②。
在制裁客体上，商业制裁的目标对象区别于经济制裁中的国家政府，更多是通过本国或第三国

的商业主体对目标国家的 ＮＳＡｓ 进行商业抵制，通过剥夺交易机会、断绝交易关系等方式对其造成经

济损失，从而达到施压目的。 虽然商业主体的抵制活动不属于国家行为，无法通过域外管辖对他国

产生强制力，但商业主体可以自行选择并决定采取商业抵制的方式和范围，实现制裁效果。 此轮对

俄制裁实践表明，通过拒绝与俄罗斯个人或企业开展或维持商业活动，对其进行经济打击，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助推达成美西方制裁之目的。 作为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寡头，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和奥列

格·德里帕斯卡两位亿万富翁③，在商业制裁下曾呼吁普京结束这场与乌克兰的冲突④。
在制裁手段上，相较于金融制裁、贸易制裁等直接作用于目标国家的经济制裁措施，商业制裁更

多是通过对目标国家的私营部门进行商业切割，通过终止投资、中断贸易、撤出市场等手段，减少与

目标国的交易活动，对其国内民众生活方式、产业结构平衡以及国际经贸活动等造成打击。 在此轮

对俄制裁中，美西方的商业制裁瞄准俄罗斯的关键经济领域，减少对俄投资及贸易业务，加速俄罗斯

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脱钩。 在投资领域，众多美西方私营部门退出俄罗斯市场，致使俄罗斯的外

资存量及居民收入大幅降低，据统计，外企的撤离导致俄罗斯政府收入和投资减少 ６０００ 亿美元以

上⑤，约占俄罗斯全年 ＧＤＰ 的 ４０％左右⑥；在贸易领域，排除美西方国家的贸易干预政策影响，许多

关键行业的商业主体自发减少或拒绝与俄罗斯进行贸易活动，不仅更广泛地打击俄罗斯的对外交

易，而且对俄民众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消极影响。 据俄罗斯国家金融研究机构统计，超过 ２ ／ ３ 的普通

消费者认为，因制裁带来的外国品牌和产品减少，使他们的生活方式被迫发生改变⑦。
２ 商业制裁的启动动机

商业制裁是商业主体在没有法律或行政命令性义务的前提下自发采取的商业限制活动。 因此，
并非所有由私人主体实施的制裁行为均为商业制裁，私主体履行法律规定或政府行政命令中的制裁

要求，属于经济制裁范畴，而非商业制裁。 虽然商业制裁是由商业主体自发实施，但客观行为的自发

并不等同于主观意愿的自愿。 根据商业主体自发实施商业制裁的主观动机的不同，商业制裁大致可

以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商业主体出于自身利益而自愿采取商业制裁措施。 这里的自愿可以是因为对目标商业主

体自身的个体偏好或者对目标对象行为的不满等，但共同点是商业主体在不受外力强迫的前提下，
依据其主观意愿自行决定而采取制裁行为。 商业主体自愿的程度越高，越希望制裁目标能够达成，
则其发动商业抵制或负担商业成本的意愿也更高。 这也区分了国家实施的经济制裁和非政府主体

实施的商业制裁。 商业制裁也会导致商业合同的丧失以及贸易活动的中断等不利后果，但是成本是

由私主体承担⑧。 若私主体希望或相信制裁目标的实现，则更愿意接受这些成本及损失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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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仝潇华《自 ３ 月以来，３０００ 多家西方公司离开了俄罗斯市场》 （２０２２－０９－０１） ［２０２２－１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 ｑｑ ｃｏｍ ／ ｒａｉｎ ／ ａ ／
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Ａ０２ＯＣＹ００。
参见王宇豪 《伏特加因俄乌冲突遭西方抵制， “苏联红牌伏特加” 将改名》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９）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７０３１８１６。
米哈伊尔·弗里德曼为俄罗斯商人、阿尔法集团联合创始人；奥列格·德里帕斯为俄罗斯铝业公司总裁。
Ｓｅｅ ｔｏ Ｇｕｙ Ｆａｕｌｃｏｎ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Ｔｗｏ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Ｂ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ｓ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２０２２－０２－２８）［２０２２－０７－１９］，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ｅｕｒｏｐｅ ／ ｗａｒ－ｄｉｖｉｄｉｎｇ－ｒｕｓｓｉａｎ－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ｂ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ｆｒｉｄｍａｎ－ｓａｙｓ－２０２２－０２－２７ ／ 
参见山河报哥《研究称俄罗斯经济“在各个层面都陷入瘫痪”，外资撤出带走了五分之二 ＧＤＰ》（２０２２－０７－２９）［２０２２－１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ｖｉｅｗ ｉｎｅｗｓ ｑｑ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２２０７２９Ａ００Ａ６Ｖ００？ ｒｅｆｅｒ ＝ｗｘ＿ｈｏｔ＆ｆｔ ＝ ０。
Ｓｅｅ ｔｏ Ｃｈｉｅ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ｔｒ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ｒｉｐｐ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２－１０－１９） ［２０２２－ １１－ ０５］，ｈｔｔｐｓ： ／ ／ ｓｏｍ ｙａｌｅ ｅｄｕ ／ ｓｔｏｒｙ ／ ０ ／ ｃｈｉｅｆ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ｒｅｔｒｅａｔｓ－ａｎｄ－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ｒｅ
参见王文《亲身感受西方制裁下的俄罗斯》 （２０２２－ １０－ １５） ［２０２２－ １０－ 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ＷａｎｇＷｅｎ ／ ２０２２＿１０＿１５＿
６６２１５９＿２ ｓｈｔｍｌ。
Ｓｅｅ ｔｏ Ｌｉｎｄａ Ｃｏｕｒｔｅｎａｙ Ｂｏｔｔｅｒｉｌｌ，Ａｎｎｅ Ｍｃ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ｅａｔ Ｓｃａｎｄａｌ： ＵＮ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４３（４），ｐ ５９７
Ｓｅｅ ｔｏ Ｍａａｒｔｅｎ Ｓｍｅｅｔｓ，“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ＷＴＯ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 ＥＲＳＤ－２０１８－０３，２０１８，ｐ ７



第二，商业主体被威慑采取商业制裁措施。 理想状态下，经济制裁的作用路径为“两步式”的直

线传导过程，即制裁方直接向目标国实施经济制裁，不断施加压力最终使目标国不可承受，从而逼迫

目标国改弦易辙，进而达成制裁目的①。 经济制裁作为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的外交活动②，发挥效力往

往不会如此简单。 因此，“三步式”的曲线传导过程似乎更能发挥制裁的实效，即制裁方先向第三方

主体施加压力，再由第三方主体向目标国进行制裁③。 运用在商业制裁中，“三步式”传导过程先由

制裁方向商业主体施加压力，再由商业主体对目标国采取制裁措施④。 在此需要就商业主体的国别

加以区分：制裁方本国的商业主体，多出于对本国政府、舆论环境甚至是道义上的压力（或认可）；第
三国的商业主体，多出于对美西方霸权国家次级制裁的忌惮。 此处的“压力”和“忌惮”并不影响商

业主体的自主选择权，与经济制裁中利用霸权地位实际影响主体生存的场域具有明显区别。
第三，商业主体经过利益衡量后选择采取商业制裁措施。 在多数商业制裁场景中，商业主体实

施的商业抵制行为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逐利本性，即商业主体是否参与对目标国的制裁活动，需
要经过对商业利润与制裁成本的多次权衡⑤。 一方面，商业主体会游说本国政府对其在目标国的竞

争企业实施经济制裁，以通过官方“保障国家安全”之名，行“维护商业利益”之实。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美
国工业和安全局（ＢＩＳ）将长江存储（ＹＭＴＣ）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借口长江存储的业务可能会用作中

国的军事用途，但实质却是“美国工业利益集团游说以保护其半导体商业利益”⑥。 此外，Ｇｏｏｇｌｅ 前

ＣＥＯ 埃里克·施密特的提议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也曾鼓动美国政府对中国展开“科技

战”，从而达成在对华 ＡＩ 冷战中获利的意图⑦。 另一方面，商业主体会在保证利益的前提下实施商业

制裁。 通常，制裁方在命令或鼓励本国私主体参与制裁时，会对参与制裁的企业进行补贴，以减少因

中断交易带来的经济损失等，但制裁方在威慑第三国私主体参与制裁时，企业的逐利性导致这种制

裁稳定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致使制裁方对外企行为的影响力较为有限⑧。 因此，制裁方通常会利用

美西方独特的技术生态系统（包括技术成熟的企业、技能熟练的劳工、透明完善的法治以及可信任的

市场信誉等要素）拒绝对列入黑名单之上的主体开放⑨，促使各国商业主体在利益驱动下加入商业

制裁队伍。
３ 商业制裁的作用路径

在经济制裁的场域下，“非对称性”是制裁方实施制裁并实现制裁目的的基础，主要体现为制裁

方与目标国之间在经济实力上的强弱差距，以及在承受经济压力时的韧性差异。 因此，经济制裁通

常也被认为是专属于强国的特权。 与之相类似，商业制裁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同样是利用跨国大

型企业在国际投资、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相对垄断市场，通过其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优势地位，对目

标国的商业主体及其商业活动进行制裁。 一方面，商业主体利用其“长板”攻击目标对象“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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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金融制裁中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结算体系的中心地位，以金融霸权胁迫目标国让步①，商
业制裁下的商业主体同样利用的是其在各自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中，存在着

由亚洲区块、欧洲区块以及北美区块组成的“三区块结构”，以美国、欧盟以及日本为核心的链条主

体，在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拥有强大竞争力②，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优势产业能够对目标国的

低端产业主体造成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对目标对象的关键产业形成打击。 美国总统拜登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签署的《芯片和科学法案》，直指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其商业主体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

的控制能力，限制先进芯片技术产能与我国的投资与合作③。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不
仅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④，而且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的应有之

义⑤。 鉴于美西方制裁的实现路径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系愈发紧密，我国应对此加以重点关注。

二、商业制裁的比较优势：以俄乌冲突下的美西方对俄制裁实践为例

个人、私营部门等 ＮＳＡｓ 在国际治理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⑥。 事实上，经济制裁同样需要私人主

体作为承载主体，落实制裁方制定的经济制裁措施⑦，并且贸易限制成本最终将由 ＮＳＡｓ 承担⑧。 随

着以私营部门为主体的商业制裁的兴起，虽然商业制裁中的商业主体缺乏国家机器所具备的强制力

属性，缺乏政府强制力保障，但以大型跨国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制裁方，通过在投资、贸易以及金融领

域对目标对象采取的抵制、切割或“离场”措施，不仅能够对目标国进行精准打击，而且能够助推经济

制裁措施落到实处，有效弥补了经济制裁的短板，足以对目标国造成较为沉重的经济打击，进而补强

美西方制裁效力⑨。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当大国的制裁目标为小国时，它可以使用传统的贸易或金融

制裁；但当大国的制裁目标为大国时，则需要考虑使用更为“聪明”的制裁手段。
（一）影响美西方对俄制裁效力的因素

美西方对俄实施经济制裁并非新鲜事，俄罗斯早在 ２０１４ 年就因克里米亚事件以及乌东局势遭

到了严厉制裁，并在之后的八年里一直与美西的经济制裁措施相抗衡。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下的对俄

极限制裁，美西方几乎动用了“经济制裁工具箱”中的所有武器：不仅体现在制裁措施涵盖范围的广

泛性，根据全球制裁跟踪平台（Ｃａｓｔｅｌｌｕｍ Ａｉ）统计，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９ 日，全球对俄新增 １１３０７ 项制

裁措施，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而且体现在制裁强度的严厉性，包括在贸易领域取消对俄罗斯的

最惠国待遇，在金融领域将俄罗斯几大重要银行排除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ＳＷＩＦＴ 系

统”）等。
根据欧盟所声称的制裁先期目的，对俄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是为了削弱克里姆林宫加剧冲突的能

力。 虽然美西方通过金融制裁冻结了俄罗斯的大部分海外资产，贸易制裁使得俄罗斯失去部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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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商贸机会，但全球范围内的能源产量减少，使得 ２０２２ 年的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俄罗斯仍能凭借其

充足的能源储备和强劲的能源贸易，在石油和天然气中获得高额利润①。 据统计，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的前 １００ 天里，俄罗斯从化石燃料出口中获得了 ９３０ 亿欧元的收入②。 俄罗斯财政部公布的初步数

据显示，在 ２０２２ 年的前四个月，俄罗斯的国防开支为 １ ７ 万亿卢布（２７４ 亿美元），相较去年同期增加

了近 ４０％③。 换言之，俄罗斯的能源贸易正在持续补充克里姆林宫对乌冲突的资金实力，美西方不仅

未能实现迫使俄罗斯停止这场冲突的政治意图，而且未能达成削弱俄罗斯经济来源的先期目的。
此次俄乌冲突下美西方合力对俄展开的经济制裁，对俄罗斯而言并非一场无准备之仗。 美西方

日益上升的制裁成本，俄罗斯的制裁规避，以及带给美西方的反噬伤害，既是限制此番对俄经济制裁

效力的重要因素，又是牵制未来美西方对外制裁发展的突出困境。
首先，欧盟因对俄能源制裁而承担高额成本。 中止与俄罗斯的能源交易以及能源禁运等措施，

虽能减少俄罗斯收入从而降低其对乌冲突的资金投入，但不同于美国的能源自给自足，对俄罗斯能

源依赖的欧盟面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困境。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气候行动部部长罗伯特·哈

贝克称，俄罗斯对于天然气的减供以及提价行为致使德国产生能源“不安全感”，虽然已启动应急措

施，但德国确实已经陷入“天然气危机”④。 欧盟已计划斥资 ２０００ 亿欧元，规划在 ２０２７ 年前结束对俄

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但若俄罗斯此时以断供油气传输作为威胁⑤，２０２２ 年冬天的欧盟将在“冷窖”
中度过。

其次，俄罗斯在全球化背景下更易规避经济制裁措施。 以美国贸易制裁为例，美国人作为法定

管辖对象属于美国的执法管辖范围，但“非美国人”却因不受美国的属人和属地管辖，能够寻求与目

标国更多的交易机会⑥。 由于俄罗斯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除了西方经济伙伴之外，俄罗斯还拥有庞大

的替代市场以降低经济制裁带来的损失⑦。
最后，频繁使用经济制裁措施也致使制裁方受到负面影响。 以美国金融制裁为例，美国滥用金

融制裁措施，致使美元开始面临信誉危机，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产生调整，更多的国家开始探索使用

本币进行跨境交易⑧，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威胁。
（二）商业制裁在对俄制裁实践中的突出表现

１ 商业制裁的成本优势

首先，商业主体能够通过更低的经济成本实现制裁。 一方面，商业制裁作为私主体自发行为，商
业主体可以遵循“逐利本性”选择更为经济的制裁方案。 在经济制裁下，受制于美西方的强制力制裁

要求，商业主体可能需要完全切断与俄罗斯的相关交易活动，即使这会大幅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但
在商业制裁下，商业主体能够选择性地采取更低成本的制裁方式，正如达能集团虽然暂停了 Ｅｖｉａｎ
（矿泉水）和 Ａｌｐｒｏ（植物奶）在俄罗斯的进出口，但仍在俄市场保持运营状态⑨，以保证制裁行为不会

对企业造成过大损失。 另一方面，在美西方对俄罗斯采取极限经济制裁的背景下，跨国企业在俄市

场的投资风险进一步增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的数据统计，作为一个非主要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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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比意大利少 ２５％，比加拿大少 ２０％①。 投资风险的增加，致使多数跨

国企业需要在西方市场和被制裁的俄罗斯市场中重新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题对投资者而言并不

困难。
其次商业主体在商业制裁下的机会成本优势更加突出。 放弃俄罗斯市场或暂停与其交易，是此

轮商业制裁中美西方商业主体需要支出的机会成本，但这种相对较低的损失能够帮助企业在交易机

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声誉等方面获得回报。 以企业社会责任（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ＳＲ）
为例，按照企业目标二元论主义，企业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还应以实现社会价值为目标，实现

利润价值与公益价值二者之间的平衡②。 因此，一些大型跨国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注重企业合规

并积极履行企业责任，以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平衡。 在此轮对俄制裁中，部分企业的做法甚

至比政府要求的更为激进，有意突出表明对俄罗斯的不满态度，以期通过树立企业“反对冲突，热爱

和平”的正面形象，获得更多的“道德信誉”和交易机会。
最后，商业制裁能够减少对制裁发起国的负面评价，降低经济制裁的声誉成本。 经济制裁作为

以实现政治需要的非武力外交工具，在初期遵循的“全面制裁方针”是以目标为导向，在制裁过程中

除了打击目标国外，目标国国民和第三方等无辜对象亦会受到附带伤害，引发国际社会对制裁方的

普遍批评。 美西方的大型私营部门发现，俄乌冲突激发了民众对违反国际准则的愤怒，而这些愤怒

也正在转换为社会和民众对企业的压力，这将严重影响企业的商业信誉和全球声誉③。 一方面，企业

声誉并非仅涉及企业的社会评价，甚至会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 企业行为者发现，若其在制裁过程

中受到声誉的负面评价而被列入制裁方或原有合作伙伴的黑名单时，即使制裁解除后也难以恢复或

建立合作关系④。 另一方面，多数跨国企业在美西方制裁禁令下纷纷撤资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属于

通过“选边站队”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以赢得所站阵营的认同与未来合作。 梅德韦杰夫在此

轮对俄制裁中发表观点称，多数外国企业的撤离更加体现为政治性，而非由“市场主导”的企业本

意⑤。 在此轮对俄制裁中，虽然美西方采取了针对制裁（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以替代全面制裁，但俄罗

斯作为粮食出口大国，美西方的部分制裁措施不免会对全球粮食供应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引发国际

社会的关注和批评。 但是，商业主体自发实施的商业制裁行为，使得美西方政府与饱受争议的制裁

批评脱离干系，原有的制裁指责可以因此转移到商业主体之上。
２ 商业制裁的效果优势

自俄乌冲突以来，美西方不断升级对俄制裁举措。 但是，经济制裁的效力犹如强弩之末，实施的

制裁举措虽在初期势头强劲，但随着制裁周期拉长，美西方的经济制裁陷入两难困境，俄罗斯的汇

率、通胀率以及失业率等一系列指标甚至开始恢复正常⑥。 与之不同，商业主体实施的商业制裁，通
过更低的制裁成本，在对俄制裁中表现出更为广泛的制裁范围、更加针对的制裁措施以及更为持久

的制裁伤害等强势效果。
首先，商业制裁的范围更为广泛，能够在更多领域对俄罗斯施加压力。 自 ２０１４ 年因克里米亚危

机遭受西方经济制裁以来，俄罗斯开始致力于在经济产业结构层面构建自给自足的、具有抵御能力

的“俄罗斯堡垒”，尤其加强了食品行业的国有化⑦。 因此，西方在 ２０２２ 年对俄制裁，无法在食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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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澎湃网《普京：很多国家已经习惯了卑躬屈膝，但俄罗斯不行》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１）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２９］，ｈｔｔｐｓ： ／ ／ ｍ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１７０６１８９３。
参见王文《亲身感受西方制裁下的俄罗斯》 （２０２２－ １０－ １５） ［２０２２－ １０－ 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ＷａｎｇＷｅｎ ／ ２０２２＿１０＿１５＿
６６２１５９＿２ ｓｈｔｍｌ。
参见王文《亲身感受西方制裁下的俄罗斯》 （２０２２－ １０－ １５） ［２０２２－ １０－ 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ＷａｎｇＷｅｎ ／ ２０２２＿１０＿１５＿
６６２１５９＿２ ｓｈｔｍｌ。



能源领域对俄罗斯造成打击，俄罗斯民众的基本温饱可以得到保障。 但是，除了物质生活外，国民的

精神生活同样需要保障，社交和娱乐作为能够实现快乐的主要形式，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民众的基本

需求①。 近年来，俄罗斯民众在社交网络上的使用活跃度持续保持高位，据统计，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Ｇｏｏｇｌｅ 等

国际互联网公司的产品在俄罗斯拥有大量用户，每日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俄罗斯用户有 ６２０ 万人，每月

有 ５３５０ 万人，Ｇｏｏｇｌｅ 公司旗下的 ＹｏｕＴｕｂｅ 视频网站则能够覆盖 ８２％的 １８—４４ 岁的俄罗斯人②。 相

较而言，若这些能够影响民众日常社交和娱乐生活的私营部门被施加商业制裁，致使此类商品和服

务退出俄罗斯国民的日常生活，更易引发民众的不满情绪。
其次，商业制裁的措施更为精准，能够在关键领域击中俄罗斯“痛点”。 由于经济代价、人道主义

批评以及对第三方的恶劣影响等因素，无差别的全面制裁受到广泛批评。 不同于此，目标更为明确、
对无辜民众和第三方主体伤害更小的“聪明制裁” （Ｓｍａｒｔ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受到制裁方的青睐③。 与之类

似，商业主体自发采取的商业制裁同样更具针对性，不仅可以自主选择交易对象，而且可以自行制定

制裁内容，精确地击中目标对象的“软肋”，减少对于第三方以及无辜民众的制裁伤害，符合“聪明制

裁”之内涵。 就俄罗斯国内产业链而言，以汽车行业为例，由于几乎所有的外国制造商都决定退出，
俄罗斯单月的汽车产量已同比下降 ９７％，甚至开始生产没有安全气囊的汽车④。 此外，商业制裁中的

商业主体对于制裁幅度亦可自行把握，法国达能公司就曾表示将留出 ６％的份额，以保证其在俄罗斯

的客户及供应商不会因为“普京的罪行”而受到惩罚⑤，这也能够尽量避免或减少对无辜对象造成

伤害。
最后，商业制裁的伤害更为持久。 商业制裁可以增加对目标国的负面评价，恶化目标国的营商

环境。 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俄罗斯在各领域受到孤立的时间越长。 在经济制裁结束

后，随着金融和贸易限制措施的取消，俄罗斯可以回归国际市场；但商业制裁结束后，由于俄罗斯的

私营部门已失去原有的交易对象，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企业复苏。 此外，随着高素质专业人士与高水

平专业技术在制裁期间出走俄罗斯，虽在短期内不会显现出明显效果，但从长远来看是俄罗斯的重

大损失⑥。

三、美西方对外制裁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策应逻辑

在经济制裁效力受阻的当下，商业制裁能够作为官方制裁工具的补充，补强经济制裁的效力。
私营部门作为经济制裁的作用载体，能够推动经济制裁措施落地见效。 不同于其他国家工具，经济

制裁的效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私人领域，不仅取决于可以利用的商业规模，而且与个人和实体遵守

制裁命令的程度密切相关⑦。 若私主体不遵守国家作出的制裁命令，则美西方采取的经济制裁会变

成没有牙齿的老虎。 有鉴于此，商业主体不仅日益成为美西方实施制裁的有力实现工具，而且美西

方开始将制裁的目光转移到商业领域，通过对国际商业规则的操纵，助推实现对外制裁之政治意图。
（一）美西方通过商业制裁补强对外制裁之效力

商业主体日益成为美西方对外制裁的有效载体。 商业制裁在制裁效果上的强制力表现，虽然并

非以实现制裁方的政治意图为最终目的，但商业主体的抵制活动迫使目标对象作出改变的实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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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张晓鸣《“娱乐＋社交”，元境界开拓元宇宙新赛道》 （２０２２－ ０９－ ０２） ［２０２２－ ０９－ ０３］，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４２８６１１１４４４１９８２２６９＆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ｐｃ。
参见章晓冰《俄罗斯社交网站分析：ＹｏｕＴｕｂｅ 较受年轻人喜爱，Ｔｗｉｔｔｅｒ 的受欢迎程度下降》 （ ２０１９－ ０９－ １６） ［２０２２－ ０９－ 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１６３ ｃｏｍ ／ ｄ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ＥＰ７ＮＫＡ６Ｋ０５１４９ＨＶ５ ｈｔｍｌ。
参见杨祥银《迈向更为人道和富有成效的制裁？ ———“聪明制裁”初探》，《国际论坛》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Ｓｅｅ ｔｏ Ｊｏｓｅｐ Ｂｏｒｒｅｌｌ，Ｔｈ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ｒ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２０２２－ ０７－ １６） ［２０２２－ ０７－ 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ｅａｓ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ｒｕｓｓｉａ－ａｒ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ｅｎ＃ｔｏｐ
Ｓｅｅ ｔｏ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８）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ｓ ｃｏｍ ／ ｅｎ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ｕｓｓｉａ ／ 
Ｓｅｅ ｔｏ Ｊｏｓｅｐ Ｂｏｒｒｅｌｌ，Ｔｈ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ｒ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２０２２－ ０７－ １６） ［２０２２－ １０－ 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ｅａｓ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ｒｕｓｓｉａ－ａｒ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ｅｎ＃ｔｏｐ
Ｓｅｅ ｔｏ Ｒａｃｈｅｌ Ｂａｒｎｅｓ，Ａｎｎａ Ｂｒａｄｓｈａｗ，Ｐａｕｌ Ｆｅｌｄｂｅｒｇ，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Ｌａ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ｐ ２



果，往往在效果上能够助推实现经济制裁方的政治目的，实质上有效补强经济制裁之效力。 由此，美
西方逐渐认识到私营部门在对外制裁中所能发挥出的重要作用，开始通过鼓励、补贴等方式，推动私

营部门对目标国采取制裁①。 一方面，利用制裁方以及第三国的私营部门向目标国施压，发挥私主体

制裁优势。 在此轮俄乌冲突前，美国的私营部门就已开始配合司法部对他国提起诉讼，逐渐形成美

国政府监管下的社会组织横向联合制裁之局面②。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政府进一步承认私人主

体在对俄制裁中的积极作为，部分私营部门“刺破公司面纱”开始充当国际规范的执行者，以抵制俄

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制裁进入“公私合作”阶段。 另一方面，瞄准制裁对象的私营部门

以实现政治目的。 不同于此前对伊朗、朝鲜等国家的制裁，美西方在此轮对俄制裁中将制裁目标对

准俄罗斯私人寡头，这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大型寡头与普京之间的密切关系，存在着可以影响普京决

策的可能性。 下一步，私人主体可能会成为影响经济制裁效力及发展走向的重要力量③。
美西方操纵商业规则进行制裁。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七国

集团（Ｇ７）以及其他伙伴国家将对俄罗斯的石油实施“限价”，要求每桶不得超过 ６０ 美元，否则将拒

绝为俄罗斯的原油出口公司提供保险、金融等服务④。 虽然美西方声称此举“既能大幅减少俄罗斯

的石油收入，有助于稳定全球能源价格，惠及新兴经济体”⑤，但美西方通过改变商业规则，对俄罗斯

的能源贸易进行制裁的不良企图昭然若揭。 由于现阶段西方国家对于海上运输、海运保险以及融资

等业务占据相对垄断优势，这种实力和关键环节上的“非对称性”，使得俄罗斯原油公司不得不遵守

“限价政策”。
由此，西方国家已经注意到了目标国大型商业主体的重要性，开始利用在商业规则的操纵地位

以及在关键领域的实力优势，对目标国的关键产业进行制裁。 在传统经济制裁措施难以对俄罗斯造

成致命伤害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违背商业规律强行对商业规则进行改变，既是对传统制裁方式进行

提效的创新探索，亦是在当下应对目标国家更易逃避制裁伤害的无奈之举，因为限价政策也会变相

推动俄罗斯的石油贸易启动“保护机制”，短期内俄罗斯可能会推动整个欧佩克＋减产⑥，长期将会推

动俄罗斯探索对于石油运输关联业务的本国发展，致使与西方国家现有的垄断行业“脱钩”。
（二）美西方对外制裁新发展下的我国应对方案

面对美西方对俄来势汹汹的“制裁大棒”，中国作为俄罗斯的战略伙伴⑦，既面临着美西方不断

升级的次级制裁威胁，又面临着商业主体退出的商业制裁风险。 不仅如此，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近年来频频受到美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围追堵截，并且美西方国家因涉港、涉疆等问题对我

国进行多次经济制裁。 有观点指出，未来美国可能对中国采取与对俄极限制裁类似的制裁方式⑧。
因此，此轮对俄制裁可以作为观察未来西方对我国实施制裁的风向标，从而进一步结合我国实情，思
考在类似制裁模式下的应对策略。

１ 推进反制裁法律体系与机制建设

传统的经济制裁措施是由制裁方政府决定并实施，目标国家可依据反制裁立法，由具体行政或

司法机关执行反制裁措施予以回应。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以下简称《反外国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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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ｅｅ ｔｏ Ｇａｒｙ Ｃｌｙｄｅ Ｈｕｆｂａｕｅｒ，Ｂａｒｂａｒａ Ｏｅｇ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２００３，４（２），ｐ ３２８
参见曾文革、江莉《疫情下美国对华经济制裁的法律分析与应对》，《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Ｓｅｅ ｔｏ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ａｎｇｅｒ，Ｐｉｅｒ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Ｖｅｉｌ：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２０２２－０３－１７）［２０２２－０７
－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ｊｉｌｔａｌｋ ｏｒｇ ／ ｐｉｅｒｃ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ｖｅｉｌ－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ｖａｔｅ－ａｃｔｏｒｓ－ｔｏ－ｅｎｆｏｒ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ｓ ／ 
参见韩显阳《美西方对俄石油“限价”搅动国际市场》，《光明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第 １２ 版。
参见安峥《每桶 ６０ 美元，西方明天起对俄海运出口原油限价》（２０２２－１２－０４）［２０２２－１２－０５］，ｈｔｔｐｓ： ／ ／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ｈ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ｃｏｍ ／ ｂａｉ⁃
ｊｉａｈａｏ ／ ｈｔｍｌ ／ ５５７９３３ ｈｔｍｌ。
安峥：《每桶 ６０ 美元，西方明天起对俄海运出口原油限价》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０４）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０５］，ｈｔｔｐｓ： ／ ／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ｈ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ｃｏｍ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 ｈｔｍｌ ／ ５５７９３３ ｈｔｍｌ。
参见新华社《专访：中国是俄罗斯真正的战略伙伴———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２０２１－０３－２２） ［２０２２－０７－２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０３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９４３５２ ｈｔｍ。
Ｓｅｅ ｔｏ Ｊｏｈｎ Ｍｉｌｔｏｎ，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２０２２－０３－２２）［２０２２－０７－２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ａ ｏｒｇ ／ ｏｕｒ－ｍｅｄｉａ ／ ｉｎｄｅｐｔｈ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ｒｕｓｓｉａ



法》）和商务部制定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下简称《阻断办法》）、《不可靠

实体清单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出台，我国已基本构建起以法律为核心、以部门规章为补充的反制裁立

法体系；并且，在上述法律规范中设置有具体执行机制，如《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规定反制的启动条

件，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反制对象，以及第六条规定反制措施，并在第十条规定由国家设立反外国制

裁工作协调机制等，我国已初步形成反制裁执行机制①。
由于商业制裁是由商业主体所实施，目的是实现制裁方的预期政治目的，故目标国对采取制裁

措施的商业主体施加反制裁措施，不存在违法事由。 但能否对所属国进行反制裁并符合免责事由，
需视情形作出区分：其一，商业主体自发采取制裁，作出制裁行为的意思表示不受所属国干涉，此时

不能对所属国进行反制；其二，所属国鼓励、引导甚至命令、强迫商业主体进行制裁，即所属国干涉商

业主体作出制裁行为的意思表示，此时所属国属于利用本国商业主体对目标对象实施经济制裁，根
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十二条和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制裁方实施的违反国际

法义务的单边制裁行为，属于国家责任法上的国际不法行为，此时被制裁方通过反制措施予以回应，
不具备国际法上的不法性。 此外，对于商业主体受到第三国次级制裁的威胁而进行的制裁，目标国

能否对第三国采取反制措施？ 若第三国明确表示将惩罚不遵从第三国制裁命令的他国商业主体，即
可以认定第三国对目标国实施经济制裁，若商业主体忌惮于此对目标国采取商业制裁，则目标国对

第三国采取反制措施，依然能够根据《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予以免责。
囿于我国在反制裁领域的实践相对有限，现阶段的法律体系构建仍在立法和实践层面存在部分

问题有待解决：在反制裁立法制度层面，相关法律之间存在内容重合且规定不一之乱象，有待加以相

互协调并予以细化。 以反制裁的授权规定为例，目前我国在《反外国制裁法》《国家安全法》《对外贸

易法》中均有相关规定但规定，不尽相同②，因此需要尽快确定准据法律或统一规定，降低执法过程

中的不确定性；在反制裁执行实践层面，执法与司法部门能否正确理解并适用我国反制裁法律法规，
是阻断外国法对我国不当域外适用的关键，但目前，包括《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办法》等在内的部分

制度设计，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范围上存在相应问题③，有待完善。 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已进

行过包括 １９９２ 年的对法制裁和 ２０１６ 年的对韩制裁等对外制裁与“准制裁”实践④。 在可预见的未

来，合法的制裁手段将成为大国外交的“非武力”利器，反制裁措施将是维护我国正当合法利益的对

等有效工具。 有鉴于此，我国应当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立法层面细化反措施规定，重点围绕反制裁、
反干涉等领域，进一步推进涉外领域立法，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执行层面在条件成熟

时适时建立相应机构，进一步提高涉外执法能力，推动制裁与反制裁措施落到实处。
２ 保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

美国凭借其经济霸主和美元霸权地位，能够对目标国实施具有实质伤害的金融制裁与贸易限制

措施。 受制于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技术和设备以及关键基础材料依旧依赖进口⑤，从限制关键领域

产业输出的短链化，到推动本土高端产业回流的本地化，再到寻求供应链“友岸化”，多重因素致使我

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更多挑战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问题突出，在美西方制裁中可能成

为主攻“短板”。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矛头对准中国高端产业的全球发展，在高科技

产业对中国围追堵截，联合包括德国、日本以及韩国在内的意见一致方形成对中国高端产业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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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反外国制裁法》（２０２１ 年）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以及第十条。
参见杜涛、周美华《应对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经验与中国方案———从〈阻断办法〉到〈反外国制裁法〉》，《武大国际法评论》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参见丁汉韬《论阻断法的实施机制及其中国实践》，《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参见张辉《单边制裁是否具有合法性：一个框架性分析》，《中国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参见杜邢晔《切实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 ２０２２－ ０８－ ２３） ［２０２２－ １２－ ０５］，ｈｔ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２－ ０８ ／ ２３ ／
３５９７０７４１ ｈｔｍｌ。
参见吕越、马明会《切实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２０２２－０８－２４） ［２０２２－０９－１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ｓｎ ｃｎ ／ ｓｋｇｚ ／ ｂｗｙｃ ／ ２０２２０９ ／
ｔ２０２２０９１５＿５４９７２０５ ｓｈｔｍｌ。



同盟①。 在近来的对华制裁实践中，西方国家在芯片、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产业制裁中国，华为、中芯国

际等中国科技头部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仍依赖于美国的设计、设备和技术，加剧了我国产业链供应

链的“卡脖子”困境，在我国抵御外国制裁层面成为“短板”部位②。 由此，我国应当进一步发展自身

实力，一方面补强我国在制裁领域的“短板”，避免在美西方制裁中掣肘于此，另一方面强化“长板”，
形成在关键领域或全链条的优势竞争力，极力保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 我国既要通过

制度与政策设计保障自身安全，又要通过产业层面的升级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并且对企业的各方

资源进行充分整合提高抗风险韧性，三管齐下保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定③。
在此次西方对俄制裁中，除了美西方实施的经济制裁措施外，高新产业与科技人才的集体出逃

是俄罗斯的另一损失。 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Ｂｒａｎｋｏ Ｍｉｌａｎｏｖｉｃ）指出，俄罗斯在失去西方先

进技术的背景下将难以实现科技飞跃，甚至部分行业的科技水平将倒退至苏联时代。 在新冠疫情、
俄乌冲突等“黑天鹅事件” “灰犀牛事件”的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陷入多重风险之中。
有鉴于此，我国同样应当在上述关键领域加强人才培养，加快高新技术智慧队伍建设，通过人才、资
源以及环境等基础要素的供给保障，避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在美西方制裁下出现“阿喀琉斯之踵”。

３ 加深与更广泛国家及实体的利益“挂钩”
制裁方与目标对象之间的利益捆绑关系与制裁效力息息相关，双方利益“挂钩”越紧密则制裁越

能造成伤害④。 换言之，经济制裁通常会对目标国和制裁方同时造成损失，二者“挂钩”程度越紧密，
“脱钩”难度越大，制裁方同样将受到更大的连带伤害。 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之际，我国

更应坚持经济全球化道路，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积极与西方国家与实体形成健康、
良性、可持续的经贸合作关系，在多领域形成利益“挂钩”，构建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

体，从而降低制裁风险。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具有清晰的历史逻辑，即使面对美西方制裁，中俄仍将新时代下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推向前进⑤。 我国在巩固原有大国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还应与更广泛的经

济体形成更加密切的经贸联系。 一方面，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治理，与未来可能的制裁方加快形成利益融合，培育利益更为紧密的双多边关系，与制裁方的大型跨

国公司形成利益捆绑，使其在利益导向下不会甘愿“赔本”制裁，甚至会鼓动制裁方降低对其利益相

关方的制裁力度；另一方面，进一步开放市场，通过加强对话、深化合作以及增进互信等方式，培育更

多对制裁持中立态度的国家，避免在美西方次级制裁威胁下更多国家加入多边制裁队伍。 此外，在
大国博弈的当下，我国还应当在具有战略意义上的经济支点上争取更多伙伴⑥，通过优势互补、资源

互用等方式填充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点，提高在应对经济制裁过程中的韧性与耐受力。

四、结语

近年来，经济制裁已愈发成为大国间相互博弈的“常规化”武器。 经济制裁以贸易和金融制裁为

主。 贸易制裁受制于全球化深化背景下各国经贸利益在多维层面中的紧密“挂钩”，美西方在持续消

耗不断增加的制裁成本对目标对象造成打击的同时，不仅极易引发“反噬伤害”，而且目标对象更易

通过寻找替代对象而规避制裁伤害。 制裁国凭借实力和地位的“非对称性”虽然能够在金融制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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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张杰、代志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重大新风险与新对策》 （２０２２－０７－１３） ［２０２２－１２－０６］，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ｚｈｏｎｇｈｏｎｇｗａｎｇ ｃｏｍ ／
ｓｈｏｗ－２７８－２４７３５５－１ ｈｔｍｌ。
Ｓｅｅ ｔｏ Ｍａｒｉａ Ｓｈａｇｉｎａ，Ｅｍｉｌｙ Ｋｉｌｃｒｅａｓｅ，Ｃａ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Ｉｔｓ Ｔｅｃｈ Ｓｅｃｔｏｒ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 Ｈｅｌｐ？ （２０２２－ ０６－ ０２） ［２０２２－ ０７ － 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ｒｏｎｔｈｅｒｏｃｋ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６ ／ ｃａｎ－ｒｕｓｓｉａ－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ｔｓ－ｔｅｃｈ－ｓｅ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ｈｅｌｐ ／ 
参见杜邢晔《切实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 ２０２２－ ０８－ ２３） ［２０２２－ ０９－ １５］，ｈｔ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２－ ０８ ／ ２３ ／
３５９７０７４１ ｈｔｍｌ。
Ｓｅｅ ｔｏ Ｅｌｅｎａ Ｖ． ＭｃＬｅａｎ，Ｔａｅｈｅｅ Ｗｈａｎｇ，“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ｒ Ｆｏｅｓ？ Ｍａｊｏ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０，５４（２），ｐ ４４５．
参见外交部《王毅：保持战略定力，不断深化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７）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２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２０３ ／ ｔ２０２２０３０７＿１０６４８８５７ ｓｈｔｍｌ。
参见李巍、穆睿彤《俄乌冲突下的西方对俄经济制裁》，《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取得相对更好的制裁效果，但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格局变化、国际货币体系调整以及世界金融秩序

动荡等后果，也对美西方造成了经济伤害。 与之不同，在美西方对经济制裁措施不断推陈出新之际，
以个人和私营部门为主体的商业制裁异军突起。 商业主体凭借更经济的制裁成本，通过终止投资、
中断贸易、撤出市场等商业切割手段，在更广泛的经贸领域对目标对象造成更为精准的经济打击，从
而有效补强了经济制裁的实践短板，在补充经济制裁效力和助推制裁目标实现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随着私营部门参与国际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制裁方开始更多利用私人主体实施制裁活

动，作为新兴制裁模式的商业制裁在美西方的对外制裁活动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在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

突后的对俄制裁中，美西方实施了大面积的极限制裁，包括最为严厉的金融制裁和贸易限制措施。
由于俄罗斯的“未雨绸缪”和经济政策安全化和“去西化”，美西方经济制裁措施并未实现伤害效果

和制裁目标。 与之不同，商业主体在 ＩＴ、零售、餐饮、文化以及金融等领域对俄罗斯实施的商业抵制

活动，使得俄罗斯在商业领域遭遇未曾预料的打击。 美西方在之后的对俄制裁中不仅有意利用商业

主体实施制裁，而且通过对商业规则的操纵，对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施压。 制裁实践表明，美西方的

对外制裁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新式制裁工具，能够对目标对象产生新的风险及危险，这种制裁新发展

值得关注。
面对不同形式的制裁措施，我国应当作出区分应对。 对于不断加强且更新的经济制裁，我国既

要加强在金融、贸易领域的实力，又要完善反制裁法律规则及机制，对于美西方不法制裁行径作出有

力反制。 对于商业主体广泛且精准的商业制裁，我国既要尽快制定反制策略，将此类企业纳入制裁

清单，禁止我国个人及实体与上述企业的商业往来及合作，又要加快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建设，多
措并举全力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应对美西方制裁对我国产业

链供应链带来的系统性伤害。
美西方近年来频繁使用的单边经济制裁，带有突出的霸权思维和政治目的。 现阶段，我国不断

谋求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不断向国际社会提供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在内

的高质量国际公共产品，倡导更为和谐、安全、共赢的全球发展环境，树立起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

象。 我国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单边制裁，制裁模式的不同与制裁行为的合法性并无关联，对于

任何通过制裁形式胁迫我国的不法行径，我国都可对其进行同等程度的反制，坚定维护国家正当合

法利益。

（责任编辑　 万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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